100學年度學生申請車輛通行證注意事項及申請單

1、 受理期限：全學年，上班時間內受理。
二、無100學年度通行證者，一律禁止進入校區或停車棚，但貼有99學年度舊通行

車證者，得使用至100年09月21日。
三、受理方式：請各班儘量應先行收齊資料及費用統一送件申請。
四、通行證僅提供汽車進出校區或機、單車進出車棚用，不保證有停放空間。

五、受理時間及地點：

1.和平校區：行政大樓10樓第1會議室
	日    期
	時 間*全天~晚上*

	9月13 ～ 19日（星期二 ～ 星期一）
	08:15 ~ 11:30
13:15 ~ 16:50
18:10 ~ 21:45

	9月17、18日(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08:10 ~ 11:50

	09月20日以後之上班日，辦理地點為

事務組辦公室
	08：30~11：30

13：30~16：30


2. 燕巢校區：燕巢校區致理大樓二樓202會議室
	日    期
	時  間 *全天*

	9月 13 ～ 19日（星期二 ～ 星期一）
	09:00 ~ 11:40
13:10 ~ 16:20

	9月20日以後之上班日，辦理地點為

燕巢事務組辦公室
	09：00~12：00

13：10~16：20


六、辦理通行證之特定資格：
(一)汽車方面：
1. 辦理時應繳交下列證件影本：學生證、申請人汽車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限登記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或配偶之父母、親兄弟姐妹所有者)等，及二吋脫帽照片一張。如行照記載之車主非為學生本人者，另需檢附可資證明其與車主關係文件影本，如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為兄弟姊妹之戶口名簿影本。

2. 汽車行車執照登記之車主非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或配偶之父母、親兄弟姐妹所有者，僅能辦理限燕巢校區使用之通行車證(可免附行車執照)。
(二)機、單車方面：
      辦理時需繳交學生證影本及機車駕駛執照等之影本。

請依規定履行車輛定檢義務，以免違規受罰。

七、通行證收費標準（元）：
	資  格
	                 收費標準                單位：元

	日夜間部與週末班學     生        
	一學年 汽車：1700  機車：780，僅停燕巢及和平東車棚為580   單車：360

一學期 汽車：900   機車：410，僅停燕巢及和平東車棚為350   單車：260

	暑期班學生
	汽車：900              機車：300        單車：180

	活動中心地下汽車停車場夜間停車證
	收費標準及方式：限以現金繳納，費用為單次每晚50元每月1,000元；按月次申請者，每月20日至當月底止受理次月之申請。一次申辦六個月者，依收費標準打九五折（合計5,700元）；一次申辦一年者，依收費標準打九折(合計10,800元)。
申請資格：以教職員工優先，日夜間部學生次之，其他人員禁止申請
申請時間及方式：每月20日至25日受理申請，惟申請者倘逾現有停車位百分之八十，將以抽籤方式決定。

停車時間：23:00至次日07:00。
未依規定辦理停車證，經查證者，除停止其申請任何通行證權利一年，另罰每晚100元罰款。 

	1.身心障礙人士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免收停車證費，但需支付工本費五十元。 
2.在校內兼課之本校博士班學生或本校大學部學生擔任校內全職工讀生者，其收費標 準得比照教職員工資格辦理。


八、通行車證發給後如有遺失，辦理補發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及填寫切結書，並繳交工本費伍拾元整。但因車證褪色而無法辨識需換發者，免收工本費。
九、車輛進入校內，請依規定速限行駛，和平校區15公里/小時以下、燕巢校區30公里/小時以下，並停放指定之停車場(棚)。
對於違規停放者，將予以上鎖或拖吊，並收取開鎖或拖吊費繳交學校，汽、機車300元、單車100元，逾十天(含)以上領回者加收100元。

車主要求領回經上鎖或拖吊之違規車輛時，應出示證件登記其姓名、服務單位或就讀之系所，並依規定繳交前項費用。

十、車輛進出開放時間：夜間大門關閉後，車輛不得再進入

       1.和平校區開放時間：
(1)活動中心地下汽車停車場為 07：00至23：00(需於23:00至次日07:00時段停放活動中心地下汽車停車場者，請另外申辦夜間停車證)。

      (2)大門為06：00至24：00。

      (3)機、單車停車棚：07：00至24：00。

2.燕巢校區開放時間

(1)大門為06：00至24：00，週六、日延長開放至00：30。

(2)機、單車停車棚為07：00至24：00，週六、日延長開放至00：30。

(3)機、單車由大門進入者請確依標誌(線)遵行方向，停車棚關閉後進入校園者，應於08：00前停入車棚，違者一律上鎖或拖吊，並依規定收取開鎖或拖吊費。

十一、和平校區環路係實施單行道，汽車進入該校區，請確依標誌(線)遵行方向。違規逆向行駛，經查獲累積二次者，將沒收通行證，且不得辦理其他通行車證。

十二、偽、變造通行車證或將通行車證借予他人使用、偽（變）造者，一經查獲，立即沒收通行車證，罰以車證費用五倍金額，且自查獲之日起停止原車証持有人或偽、變造者申請任何通行車證三年，並視違規情節之輕重由相關單位執行警告（申誡）一次以上之處分。

案例1：九十學年度查獲某博士班學生將本校汽車通行證借予校外人士影印偽造使用，除對該學生罰款外，另記小過一次。

案例2：九十一學年度查獲某系二技三名學生偽造機車通行證，除依規定罰款外，另各處以勞動服務10小時。

案例3：九十一學年度結束前查獲進修暨推廣部學生影印偽造機車停車證供本人其他機車使用，依規定罰以五倍通行車證費，至違反校規之懲處部分，另案處理。

案例4：九十四學年度查獲學生以校內全職工讀生名義，辦理教職員工之通行車證，除依規定罰以五倍通行車證費外，並記申誡二次以上之處分。

案例5：九十六學年度查獲某系學生偽造機車停車證，依規定罰以五倍通行車證費，至違反校規之懲處部分，另案處理。
案例6：九十八學年度查獲成教碩士班學生偽造機車停車證，依規定罰以五倍通行車證費，至違反校規之懲處部分，另案處理。
備註：
一、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

二、請依規定履行車輛定檢義務，以免違規受罰。

三、為行車安全，請依速限行駛。為維護空氣品質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車輛
停妥後惰轉不得超過3分鐘。

四、進修學院同學夜間及假日上課可多加利用活動中心地下停車場，惟注意每
日夜間11時前需駛離。
 ※因車管會經費短絀，於寒暑假期間兩校區各關閉一個車棚，以減少人事費支出。
100學年度學生、廠商、俱樂部、社團老師等車輛識別證申請表

                               日期:  年  月  日     識別證編號:

通行證申請說明：                                                                                收據編號：
一、學生受理期限：100年9月13 ~ 19日(二~一)。上班時間內受理。
二、1.通行證僅提供汽車進出校區或機、單車車棚停放用，不保證有停放空間。
    2.學生申請通行車證，請由各班班長或派代表統一收齊送件辦理。

三、辦理汽車通行證之資格：

    1.限持有本人之服務識別證或學生證、汽車駕駛執照及登記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或配偶之父母、親兄弟姐妹所有之行照及相關身份證明文件，(僅申辦停放燕巢校區不受此限，並免附行車執照)，申請時請繳交證件影本。

    2.學生辦理者汽車通行證請繳交二吋脫帽照片一張。
四、申辦機車通行證應檢附學生證及機車駕駛執照等之影本。
五、收費標準：
	資    格
	收    費    標   準

	日夜間部學生
	一學年為  汽車：1700     機車：780，如僅停燕巢及和平東車棚為580      單車：360

僅辦理第二學期  汽車：900   機車：410，如僅停燕巢及和平東車棚為350   單車：260

	社團指導老師
	汽車：600     機車：300     單車：150

	外借單位、廠商

（郵局及廠商）
	一學年為  汽車：1700   機車：780     單車：360

僅辦理第二學期   汽車：900   機車：410     單車：260

	俱樂部人員
	教職員工以俱樂部成立之社團，參加之校外人士汽車通行證全學年收費2,400元，惟限於活動時間始可進入校區。

	暑期班學生
	汽車：900     機車：300     單車：180

	活動中心地下汽車停車場夜間停車證
	收費標準及方式：限以現金繳納，費用為每月1,000元；一次申辦六個月者，依收費標準打九五折（合計5,700元）；一次申辦一年者，依收費標準打九折(合計10,800元)。
申請資格：以教職員工優先，日夜間部學生次之，其他人員禁止申請
申請時間及方式：每月20日至25日受理申請，惟申請者倘逾現有停車位百分之八十，將以抽籤方式決定。

停車時間：23:00至次日07:00。


六、身心障礙人士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免收停車證費，但需支付工本費五十元。

七、在校內兼課之博士班學生或本校大學部學生擔任校內全職工讀生者，其收費標準得比照教職員工資格辦理。

八、學生社團外聘指導教師之資格認定，依校長核發之聘書為準，受理前應先送學務處確認。
九、通行證發給後如有遺失，辦理補發時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及填寫切結書，並繳交工本費伍拾元整。但因車證褪色而無法辨識者，免收工本費。

十、通行證辦理地點：和平校區事務組辦公室、燕巢校區事務組辦公室。
十一、請依規定履行車輛定檢義務，以免違規受罰。
	班級(請填100學年之班級)
或其他類別人員
	
	學號
	
	姓名
	
	電話
	

	期間
	□一學年 
□上學期□下學期

□暑假期間班別

□週末班別

□    月(夜間)
	車種
	□汽車 □機車(全部機車棚) 

□單車 □機車(東及燕巢機車棚)

□活動中心地下汽車停車場夜間停車證
	車牌

號碼
	

	相關證件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浮  貼  處
	相關證件影本

浮   貼   處
機車：機車駕駛執照之影本

汽車：汽車駕駛執照及登記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或配偶之父母、親兄弟姐妹所有之行照之影本，證件影本如行照記載之車主非學生本人者，另需檢附可資證明其與車主關係文件影本，如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為兄弟姊妹之戶口名簿影本



十二、偽、變造通行車證或借予他人使用者，一經查獲，立即沒收，罰以車證費用五倍金額，且自查獲之日起停止其申請任何通行證權利3年，並另依校規懲處。車證原持有人提供他人偽、變造者，亦依前述規定處以相同處分。
申請人簽章：
和平校區


燕巢校區








